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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進外國勞動力之相關措施

日本於 2017 年對技能實習制度進行修正，並於原本的 1 號及 2 號技能實習生之外，

又增加 3 號技能實習生，外國技能實習生可透過該制度延長在日本停留的時間；此外，

鑑於農業戰略特區對勞動力的需求，日本針對部分特區開放外國人才的進用。然不論是

技能實習生或外國農業人才，其對農村除具提供勞動力產生經濟方面的影響外，亦會產

生許多社會及生活方面的影響，因此以下將針對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和外國人才活用 2

部分進行說明。

（一）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改善措施

1. 現狀與問題

日本自 2000 年開始導入技能實習生制度，目前技能實習生總人數約有 22

萬 8,000 人3。在農業領域則針對「耕種農業（設施園藝、旱田作物、蔬菜及果

樹）」與「畜產農業（養雞養豬及酪農）」等 2 種職業 6 種作業別實施外國人

 註 1：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員農業政策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註 2：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員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專員。
 註 3：平成 27 年（2015 年）底，法務省。

（本文接續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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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實習制度（表 3），自 2000 年至 2016 年農業領域的技能實習生累計約有

13 萬人，其中 1 號技能實習生（第一年）、2 號技能實習生（第二、三年）估計

約有 2 萬 6,000 人（圖 7）。若從農業經營體來看，日本農業的常態雇用人數約

為 22 萬人，而技能實習生約占常態雇用人數的 1 成以上，成為日本重要的農業

勞動力來源。

2. 計畫目標

（1） 建構符合農業特殊性與實際狀況的技能實習制度，並依據技能實習生的需求

進行適當的管理。

（2） 建立一個能夠學習各種技能的系統，並且加強實踐培訓的內容，以便實習生

在回國後可以善用他們在日本的學習經歷。

圖 7. 日本外國技能實習生接收人數。
資料來源：節錄自農業領域的外國人技能實習生接納狀況（農林水產省推算）。

資料來源：全國農業會議所調查。

 職業別 耕種 畜產
合計

作業別 設施園藝 旱作蔬菜 果菜 養雞 養豬 酪農
受測者總人數 4,951 3,289 107 582 381 972 10,282

1 茨城 994 1,025 1 51 80 56 2,207
2 熊本 7,115 134 24 2 9 35 919
3 千葉 276 298 0 47 77 76 774
4 北海道 237 43 1 14 11 386 692
5 愛知 525 20 3 27 13 73 661
6 福岡 396 78 0 23 3 24 524
7 群馬 53 272 0 21 19 41 406
8 長野 260 104 0 3 2 22 391
9 鹿兒島 66 193 0 21 11 17 308
10 大分 139 117 0 14 2 9 281

表 3. 農業技能評鑑測驗（初級）前 10 名縣市受測者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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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置一個符合外國實習生需求與期待的技能實習制度，讓實習生能保持高度

的熱情並專注於技能研習。

3. 目前農業領域技能實習生制度所採取的措施

為了能夠適當運用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截至 2017 年底止，日本農業技能

實習生管理單位及農業勞動力支援協議會所採取的措施說明如下：

（1）提供外國技能實習生接納單位的相關支援

日本全國農業會議所於 2008 年至 2011 年承接農林水產省「支援接納

外國人研修事業工作」的補助計畫，並自 2010 年起啟動管理外國技術實習

培訓體系的措施，成為「外國實習生支援事業」補助項目的執行機構。

（2）日本農業法人協會之相關配套措施

日本農業法人協會從 2001 年起作為外國技能實習生的監理團體，迄今

計執行 949 個外國技能實習生的監理業務。刻以關東、甲信（山梨、長野）

及靜岡縣為中心，針對其 48 個會員所屬技能實習生進行監理，對於 2017

年 11 月所實施的新制度，已取得一般（優良）監理團體的許可。

（3）日本農協的相關配套措施

在技能實習制度中包括有監理團體與農業實習實施者 2 種不同參與者，

而日本農協組織則同時扮演該 2 種角色。約有 80 個日本農協組織（包含約

10 個專門農協）接受監理團體的指定，以複數會員為對象進行外國人技能

實習制度的監理業務。此外，部分日本農協組織以試行方式擔任外國人技能

實習生的實習實施單位，其結合轄區內農協會員的承包契約和技能實習制

度，搭配周邊農業的選別及出貨等農業工作，提供技能實習生綜合性工作的

實習機會（圖 8）。

（4）監理團體與實習實施者的配套措施

從全國農業會議所進行的調查分析，可發現多數優良的實習實施者認為

接納實習生確實對日本農業有幫助，且認為外國技能實習生應該享有跟日本

國民相同的工作待遇。也因此，在日本各地區依據該地技能實習的狀況，提

出各項監理團體或實習實施者的改善措施，如九州推動將實習計畫及勞務管

理資料翻譯為實習生母語，並確實的傳達給實習生瞭解；北陸則針對實習生

的出勤紀錄管理進行制度設計，並在每一天工作結束時，讓農場與實習生雙

方共同確認出勤簽到紀錄；而北海道則透過提供實習生的生活諮商輔導來關

心實習生，以促進日常溝通和技能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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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擬推動解決農業技能實習現存問題之方案

目前日本農業的技能實習生制度係採用 2017 年 11 月 1 日「技能實習法」

修法後所實施的新制度，該次修法因評估農業部門的技能實習需求將會持續增

加，故延長農業技能實習生在日本之時間。為使技能實習法的目的能透過技能

實習適當的實施，且保護技能實習生及勞動力的管理措施能落實，透過對於監

理團體及技能實習實施機構的指導，以達到新制度的普及與穩定（表 4）。

（二）日本外國農業人才活用相關政策措施

日本的國家戰略特別區域創立於 2013 年，至 2017 年已有 10 個區域被指定，

在農業領域則有愛知縣被指定為可進用外國農業人才。依據修正後的日本國家戰

略特區法，外國人在戰略特區中可與特定機關締結雇用契約並由農業經營體進行

派遣。此外，在戰略特區中工作的外國人需與日本人具有相同的勞動條件，並且

給予同等或以上的薪酬執行農事作業、農產品出貨、分級選別與加工作業。

圖 8. 農協作為實習實施者所規劃之外國人技能實習架構圖。
資料來源：日本農業勞動力支援協議會年度報告，2017 年 12 月。

對象
實習實施者 監理團體 技能實習生

概要
申請技能實習計畫的製作與認定申請 監理事業相關的事前許可申請

創設 3 號技能實習制度
（僅限優良的監理團體和實習實施
者，技能實習的最長時間由原本的 3
年延長至 5 年）

●創設外國人農場實習機構
●增加禁止對技能實習生不利作為的規定和罰則

資料來源：日本農業勞動力支援協議會年度報告，2017 年 12 月。

表 4. 依據技能實習法施行之新制度的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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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愛知縣以外的地區亦紛紛提出對農業外國勞動力的需求，並要求進

行相關規範的修改，顯見該國農業對於外國勞動力的實際需求持續增加；因此，

在擴大國家戰略特區的制定區域時，日本亦開始針對其國內農業經營體聘僱與或

進用外國勞動力的法令及制度進行修正與調整，並擬定引進外國農業人才之相關

計畫。

1. 計畫目標

日本引進外國農業人才之主要計畫目標包括 2 部分，其一是確保外國勞動

力的就業條件，並輔以有效率的入境手續及良好的工作待遇，以吸引優秀的外

國農業人才選擇到日本工作。其二則係針對已在日本學習一段期間（最多 5 年）

的外國技能實習生，才具回國後將其所學貢獻於母國之能力，因此對於該等已

通過技能實習並返國服務的人才，未來若可重新回到日本工作，則必須朝向更

高階的農業專業人才發展，以對日本農業有更多的貢獻（圖 9）。

2. 農業勞動力支援協議會現行相關措施

目前日本農業勞動力支援協議會所推動的相關措施包括改善就業環境與加

強諮詢制度；其中，改善就業環境部分主要著重於農場的巡視指導及監督的強

化。日本農協是外國技術實習培訓系統的主要監督機構，並對農業從業人員提

供相關培訓，未來除了派遣及教育訓練外，亦執行個別農場的巡視指導（每個

月 1 次）及監督（每 3 個月 1 次），以鼓勵遵守勞動相關的法令。

圖 9. 外國人才引進計畫目標藍圖。
資料來源：日本農業勞動力支援協議會年度報告，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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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加強諮詢制度部分，則是由全國農業會議所透過「外國人技能實習

生接收機構正當化支援事業」計畫設置諮商員，提供技能實習生勞動及生活上的諮

商。而日本農業法人協會則強化外國技能實習生諮商系統（24 小時服務），並在巡

視指導與監督時搭配口譯人員，協助技能實習生解決日常業務及生活上的問題。

3. 目前政策執行面臨之障礙與未來執行措施之建議

日本在執行外國農業勞動力引進相關措施時所面臨的困難主要有 3 項，其

一為國家戰略特區之限制。目前而言，除了國家戰略特區的指定地區之外，日

本的其他區域無法接納外國實習生，造成外國勞動力在農業部門難以擴大使用。

其二是與其他國家和產業的人才進用競爭，由於日本現行外國人才的進用

手續較為繁瑣，和其他對外國工作者採取較為開放態度的國家相比，較難吸引

有能力的外國農業人才；此外，與日本國內其他工作環境和聘用條件較為優渥

的產業相較，農業部門的人才吸引力也較弱，此一現況也成為引進外國農業人

才的障礙。

其三為農業就業環境的改善，目前日本對於外國工作者之勞工保險制度中，

對於外國工作者與其雇主所需支付社會保險之費用以及其對應所獲得之保障是

否同等，仍有檢討的空間，因此未來可能需要針對外國人在保險部分是否可採

用選擇制來挑選負擔必要項目，或是擴充外國人在日本工作期間之保障範圍等

方向進行探討與修正（表 5）。

為了實現其對外國人才進用之目標藍圖，日本農業勞動力支援協會於 2017

年底針對以下措施進行檢討與建議：

 註 4：已締結協定的國家有德國、英國、韓國、美國、比利時、法國、加拿大、澳洲、荷蘭、捷克、西班牙、愛爾蘭、巴西、瑞士、
匈牙利及德國等 16 個國家。（2017 年 1 月迄今）

 註 5：至少須加入保險 6 個月以上。

給付項目 內容

與其母國的年金制度合併計算4

為了防止重複繳納日本與外國工作者母國的保險費，可以將在日本繳納的年金
期間與其母國的年金制度合併計算。但是，必須是其母國與日本簽訂「社會保
障協定」的外國人。

年金退出補償金5 針對短時間居住於日本，且加入日本的年金制度（國民年金、厚生年金及互助
協會等）後回國的外國人，建置對於所繳納的保險費退回一定額度的制度。 

資料來源：日本農業勞動力支援協議會年度報告，2017 年 12 月。

表 5. 對於外國工作者的退休金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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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化與派遣國及相關組織合作

日本農業勞動力協議會作為日本農業勞動力之主要政策執行機構，其將

強化與外國人才派遣國與相關機構的合作，以在國際農產品市場競爭激烈環

境下，確保其外國勞動力取得管道的順暢。 

（2）改善外國人生活支援系統

農業勞動力支援協議會針對外國工作者居留於日本所需瞭解之生活資

訊，以及其入住日本期間需注意的健康及安全管理事項印製宣傳手冊，發送

給至日本工作之農業工作者。此外，亦將外國工作者之母國文化、習慣及宗

教信仰資訊等印製宣傳小冊，提供給雇用之農家或農業法人參考，並定期對

宣導之成效進行檢討。

此上述 2 項措施外，日本農業勞動力協議會亦針對外國農業勞動力取得問題，提出

需擴大國家戰略特區的指定區域之建議；對於未被指定為特區的主要農業生產區域，也

將透過對雇用外國工作者的相關法規制度進行檢討，建立可適用全國的外國人才引進體

系，以確實解決日本農業勞動力缺乏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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